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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組織章程 

2021年 11月 17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組織章程係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設置土木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二、本系設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 

 

三、本系由全體專任教師、學生及職員組成，設系主任一人，綜理本系業務；必要

時得由系主任擇聘副主任一至二人，以協助辦理本系業務。 

 

四、本系設系務會議，由全體編制內專任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為本系之最高權力

機構，討論本系行政、教學、研究及其它有關事項。系主任為召集人，並得視

實際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如討論與教師相關事項及涉及利害衝突或機敏

性時，主席得經會議決議請相關人員迴避。 

 

五、本系設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教師聘任資格及等級、升等、停聘、解聘、進修、

休假、延退及退休等事宜，其組成辦法另定之。 

 

六、本系在學術領域上分為結構、水利及海洋、大地、測量及空間資訊、營建管理、

資訊科技六組。 

 

七、本系針對國際生另設國際組綜理外籍生相關事務。 

 

八、本系系務會議設下列常設委員會，必要時得增設臨時工作小組。 

1.系務委員會       2.課程委員會      3.試務工作小組  4.規劃委員會

5.土木結構實驗室管理委員會     6.導師工作委員會   7.教學委員會 

各委員會需對系務會議負責，其組成辦法及職掌另定之。 

 

九、本系下設土木結構實驗室與材料試驗室，各設主任一人，綜理相關業務之推動

與執行。土木結構實驗室主任與材料試驗室主任由系主任擇聘，並向系務會議

報備之。 

 

十、系務會議之功能與運作： 

1.系務會議原則上於學期中每月召開一次，必要時經本系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

上之連署或系主任之召集，得召開臨時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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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務會議應有全體教師（出國進修及請假者除外）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能召

開。 

3.系務會議之表決，得以無記名投票或舉手等方式進行之。若有異議時，以無

記名方式表決，一般議案以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唯法案之議

決或修改，需經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通過。通過之議事案，列入

正式記錄，副本分送全體專任教師及校內有關單位或人員。 

4.系務會議報告與討論事項如下： 

(1)系主任對有關本系之行政報告。 

(2)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所提有關事項之報告、討論與表決。 

(3)組織章程與各準則之修改案。 

(4)其它臨時提案。 

 

十一、系主任之選舉與罷免： 

1.系主任之選舉與罷免，依『系主任任期與選舉辦法』為之。 

2.系主任罷免案需經專任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方得成立，再提系務會議列

入重大法案表決。通過後向校方建議解除系主管之職務。 

3.系主任因個人因素提出辭職，需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同意之。 

 

十二、系主任之職責： 

1.對外代表本系，對內辦理本系行政業務。 

2.召集系務會議。 

3.協調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之執行。 

 

十三、系副主任之任免： 

1.系副主任由系主任擇聘，並向系務會議報備。 

2.系副主任應與系主任同進退。 

3.系主任得視需要改聘或停聘副主任，並向系務會議報備。 

 

十四、本組織章程之修訂，須先提交系務委員會擬定修改案後，交系務會議審議，

經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修改。 

 

十五、本組織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